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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

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

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以及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 但

是， 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

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

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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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特色鲜明

超越单学科和部门法学

民商法学科拥有相对雄厚的师资实

力， 自 2005 年以来， 先后在王卫国教

授、 赵万一教授、 沈四宝教授的带领下，

民商法学科稳步发展。 现有教授 5 人、

副教授 2 人， 讲师 3 人。 拥有上海优秀

中青年法学家 1 人， 浦江人才计划 2 人，

入选上海大学伟长学者 1 人， 80%以上的

教师拥有海外著名大学博士学位或一年

以上的留学背景。 学科拥有民商法研究

中心、 东亚比较法研究中心、 非洲法律

研究中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

科研机构， 编辑出版 《产权法治研究》。

目前正在筹办 《科技与法律评论》。

民商法学科以领域法学为导向， 超

越单学科和部门法学的综合法学。 从自

身的实际出发， 致力于根据民商法的基

本制度和原理， 分析和解决转型期中国

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中面临的重大法律问

题。 如土地和海洋资源的产权法治建设

和保护， 人工智能新型态下的民事法律

问题研究， 公司和证券投资者权益保

护、 商人纠纷自我解决等。

研究方法侧重比较法和实证研究，

注重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例的基础上对

国内民商事实践规则进行整理和研究，

不断推动制度进步。 比较法上， 以英美

法和日韩法为主， 先后出版有 《日本公司

法精要》 《企业集团与少数股东的保护》

《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对话》 等多本专著译

著， 对英美财产法、 德国裁判方法等也有

较为深入的研究。 对国内民商事主体实践

规则的整理研究， 不仅体现在实体法上规

则的发现， 也致力于从程序法上构建纠纷

解决的多元机制。

立足转型社会， 强调法学和其他学科

的综合交叉。 针对我国处于转型期， 大量

法律问题具有特殊性的背景， 在传统大陆

法系规范法学的基础上， 探寻由制度形成

和变迁角度进行多学科综合分析的研究路

径。 民商法学科对各类财产权的构建和投

资者权益的保护， 较多地采取了超越规范

法学和法解释学的方法， 综合运用历史学、

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 在整个

制度变迁视野下进行研究， 提出了很多制

度完善的建议， 形成特色鲜明的研究成果。

民商法学科也多次和其他学科进行联合研

究， 如与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联合研究农

村基层治理， 和上海大学无人艇研究院联

合承担中国工程院人工智能重点课题等。

本所教师积极为上海人工智能高地建设服

务， 投身世界人工智能法治蓝皮书的撰写

工作， 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上海市人工智能

立法项目， 借助上海大学智能运载一流学

科建设的机遇， 积极设立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法治研究中心， 并筹备创办 《科技与法

律评论》。

发展潜力巨大

影响力日益提升

民商法学科仍处于发展阶段， 但其学

术影响力正日益提升。 其在土地产权方面

的观点， 已经成为学界的代表性观点之一。

近 5 年来， 学科教师在各类法学核心

刊物发表论文近 100 篇，数十篇被人大复印

资料等全文或部分转载。 先后承担国家社

科、教育部等各类课题 20 余项，多项成果获

得中国法学会、上海哲社等优秀成果奖。 学

科教师先后承担和参与《上海市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业合作社法办法》《上海市促进

家庭农场条例》 等立法草案的起草工作，积

极推动学术成果的转化。由民商法学科骨干

教师主要负责编辑的《产权法治研究》，已经

连续出版多卷，逐步获得学界的认可。 上海

市法学会农业农村法治研究会秘书处工作

也由本学科承担。在上海市法学会支持下由

本学科编辑出版的《上海法学研究》（农业农

村法治专刊）， 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农业农

村法治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

科研、人才培养

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

学科注重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紧密

结合， 建设了以中国商法为方向的留学生

法律硕士项目，以全英文讲授中国民商法等

各门课程。并在中国学生中开设了英美法等

全英文课程， 为学生系统地讲授英美财产

法、合同法等课程。

学科注重将人才培养融入到科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中去，带领学生积极从事上海市

各类立法和调研活动，每年均有学生在法学

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产权法治研究》上

还开设翻译专栏，带领学生翻译法律经典文

献，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 本学科教

师指导的毕业生， 每年均有相当比例赴英

国、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知名高校继续深

造，或在国内知名高校攻读硕博士学位。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叶名怡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夫妻双方合意所生之债为夫

妻共同债务

依据《民法典》第 1064 条第 1 款第 1 句之

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

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不论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还是夫妻一方

事后追认，都是夫妻双方合意的表达形式。 夫

妻双方“共同签字”指的是夫妻双方在债务发

生的相关文书上共同签名，表示对文书内容的

认可，它是一种事先的书面同意。 夫妻双方共

同签字所生债务仅指意定之债，不包括法定之

债，因为诸如侵权之债在内的法定之债是无法

事先通过签字来决定其发生并予以承担的。

“夫妻一方事后追认”，指的是非债务人一方配

偶对于债务人一方配偶单方负担的债务，表达

“事后同意”。 追认可以是书面追认， 也可以

是口头追认， 或通过其他形式表示。

日常家事代理之单方举债为

夫妻共同债务

依据 《民法典》 第 1064 条第 1 款第 2 句

规定，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 该规定是对日常家事代理所生

债务的规定。 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的关键点在于，

夫妻一方所从事的交易是否属于满足夫妻日常

生活需要的合理范围。“家庭日常生活”主要涉及

家庭成员日常的吃穿住行以及基本的文体卫活

动。 家庭财产状况不同决定了“满足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的标准不同，但就一般原则而言，对“满

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应作严格解释，以保障非

举债方的财产安全。家事代理权这种法定代理制

度其适用范围必须进行严格限定。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

的大额单方负债亦为夫妻共同债务

依据《民法典》第 1064 条第 2 款规定，夫妻

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

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

表示的除外。该条款创设了一个夫妻个人债务推

定（“个债推定”），即，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发生

的债务，且数额超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的，推定

为该方个人债务。此项推定是可推翻的。 何谓夫

妻共同生活？凡事关夫妻共同利益者皆为夫妻共

同生活，当然，以不违背另一方可推知意愿为限。

何谓夫妻共同生产经营？ 两个关键词，“生产经

营”和“共同”，前者指向一切工商业活动， 后者

指向双方亲自参与。

重点学科推介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日前， “《动物防疫法》 第 42 条解读

研讨会” 在腾讯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浙江理工大学

法政学院和浙江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联合主

办， 浙江理工大学动物法研究所承办。 本次会议的

宗旨是提高 《动物防疫法》 执法水平， 切实保障人

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进一步实现人与动物的和

谐相处， 提升我国的法治程度和社会文明水平。 会

议议题是“对 《动物防疫法》 第 42 条和 《动物检

疫管理办法》 第 23 条的法律解释： 未制定屠宰检

疫规程可否屠宰销售动物”？

与会专家学者们从法学不同学科和不同社会领

域的视角， 采用文本解释、 目的解释、 体系解释、

社会学解释方法， 一致认为， 根据 《动物防疫法》

和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屠宰动物必

须检疫。 焦点问题集中在， 农业部没有制定犬、 猫

屠宰检疫规程， 未来也不可能制定犬猫屠宰检疫规

程的情况下， 屠宰犬猫如何检疫？ 如何去解决 20

年来围绕犬猫屠宰发生的公共卫生安全、 食品安

全、 人身安全、 青少年身心健康、 公序良俗、 现代

文明等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被严重摧毁的社会治理

问题。 这个问题困扰着地方执法者、 动保志愿者以

及关注犬猫问题的所有人士。 对此， 与会者认为，

立法者可以做出立法解释， 而作为中央农业主管部

门的农业农村部更应当明确执法态度， 消除地方主

管部门在执法态度上的分歧， 实现全国统一执法。

《动物防疫法》第42?解读

研讨会召开，专家建议

农业农村部明确规范

实现全国统一执法

民商法学是法学其他学科的基础， 民商法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上海

大学民商法学科依托上海国际化都市和经济中心的地域优势， 发挥上海大学

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交叉的优势， 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比较法的研究， 注重以问

题和研究域为导向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注重对民商事主体实践性规则的整理

和研究， 形成了自己超越规范法学的转型法学、 超越单一学科和部门法学的

综合法学和领域法学的学科研究特色。 在人才培养上则突出厚基础 、 国际

化、 宽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法治报记者 徐慧

市司法局与上政联合举办

《上海市医疗卫生人员

权益保障办法（专家建

议稿）》座谈会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8 月 21 日， 《上海市医疗卫生人员

权益保障办法 （专家建议稿）》 座谈会在上海政法

学院举办。 本次论坛由上海市司法局和上海政法学

院联合主办， 上海政法学院科研处承办。 会议主要

就如何加强顶层设计以全方位保障医疗卫生人员合

法权益进行了深入探讨。 座谈会由上海政法学院校

长刘晓红教授主持并致辞。

与会专家在充分肯定《上海市医疗卫生人员权

益保障办法》出台必要性及课题组研究成果的同时，

与会人员就《专家建议稿》的体例、条款内容、立法语

言、可操作性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完善建议。 其中，

对强制休息制度、涉医保险制度、就医安检制度、失

信惩戒制度等重点、争议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上海市司法局秘书处刘斌副处长作总结发言并

指出： 一是要明确 《上海市医疗卫生人员权益保障

办法》 的立法权限? 二是要厘清国家事权与地方事

权的边界? 三是会尽快推动 《保障办法》 的出台，

以充分保障医疗卫生人员合法权益。

启 事
我沈秀琴是曹新棣 （男，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生，

二○二○年二月十三日死亡，

生 前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310104192608253210） 的妻子，

我于二○二○年六月十二日向

上海市闵行公证处申请办理继

承曹新棣遗产的遗嘱继承公证。

若有曹新棣的其他合法继承人

的存在， 请你们带好相关证明

材料， 于登报之日起一个月内

前往上海市闵行公证处 （上海

市闵行区莘建东路 258号 2楼

电 话 ： 64145600*2005、

18917796726 联系人 ： 寿文

婕） 说明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森彬物流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7771056535 ， 经 股

东会决议， 即日起注销， 特此

公告。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市长宁区鑫德水果店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编号：

050006201607130015， 声 明 作

废。


